
针对海外市场和客户的开拓，公司主要采用展会和网络平台推广的方式。 公
司通过香港春季 ／秋季电子展、德国慕尼黑电子展会、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医疗
器械展览会、德国汉诺威电子展、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ＣＥＳ）、莫斯科国际
电力展、迈阿密医疗展、印度班加罗尔电子展、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环球资源网站等方
式获取新的客户资源。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中各区域ＯＤＭ方式、其他销售方式（分为经销、直
销）的销售收入金额及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地
区 销售模式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美
洲

ＯＤＭ模式 ２０，７５４．８５ ４８．１３％ ２４，１３６．８９ ５３．７３％ ２０，９３４．２８ ５０．０３％
自主品牌直销 １７７．３７ ０．４１％ １４８．０２ ０．３３％ ２９５．０９ ０．７１％
自主品牌经销 － － － － － －

美洲小计 ２０，９３２．２２ ４８．５４％ ２４，２８４．９１ ５４．０６％ ２１，２２９．３７ ５０．７３％

欧
洲

ＯＤＭ模式 １５，３２３．８３ ３５．５３％ １３，２７８．１７ ２９．５６％ １３，５６４．６３ ３２．４２％
自主品牌直销 １０８７．４６ ２．５２％ １，１０８．８３ ２．４７％ １，２６３．８０ ３．０２％
自主品牌经销 ８３０．４６ １．９３％ ８２９．６４ １．８５％ ５６７．６２ １．３６％

欧洲小计 １７，２４１．７５ ３９．９８％ １５，２１６．６４ ３３．８７％ １５，３９６．０６ ３６．７９％

其
他
地
区

ＯＤＭ模式 ４，２７３．０７ ９．９１％ ４，２７８．２８ ９．５２％ ４，１８７．４９ １０．０１％
自主品牌直销 ６７８．７４ １．５７％ １，１４６．２１ ２．５５％ １，０３１．５９ ２．４７％
自主品牌经销 － － － － － －
其他地区小计 ４，９５１．８１ １１．４８％ ５，４２４．４９ １２．０７％ ５，２１９．０９ １２．４７％
外销合计 ４３，１２５．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９２６．０４ １００％ ４１，８４４．５２ １００％

（２）国内销售模式
公司国内市场销售以自主品牌为主。 针对国内市场，公司销售方式按渠道不

同可分为线上销售和线下销售，线上销售又分两种模式，一种系通过入驻天猫旗
舰店、京东ＰＯＰ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实现的销售，即Ｂ２Ｃ模式；另一种系区别于第三
方品牌入驻的模式，为系公司产品通过京东自营平台、天猫超市，由京东、天猫自
主进行销售和配送的在线零售模式，即电商平台入仓模式。 公司充分利用线上线
下优势互补带来的协同效应，促进自主品牌“ＣＥＭ”的推广和国内市场的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内销收入中线上及线下（分为ＯＤＭ方式、经销、直销）的销售
收入金额及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线上 ／ 线下 销售模式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线上销
售———Ｂ２Ｃ

模式

ＯＤＭ模式 － － － － － －
自主品牌直销 ２５１．２５ ８．５６％ ３５３．７２ ９．５０％ ３１１．６１ ８．３８％
自主品牌经销 － － － － － －

小计 ２５１．２５ ８．５６％ ３５３．７２ ９．５０％ ３１１．６１ ８．３８％

线上销
售———平台
入仓模式

ＯＤＭ模式 － － － － － －
自主品牌直销 ２７２．７１ ９．２９％ ４７３．８５ １２．７３％ １，０２９．５９ ２７．７０％
自主品牌经销 － － － － － －
小计 ２７２．７１ ９．２９％ ４７３．８５ １２．７３％ １，０２９．５９ ２７．７０％

线下销售

ＯＤＭ模式 ５９１．７６ ２０．１５％ ５１７．６６ １３．９０％ ３３９．８２ ９．１４％
自主品牌直销 １，０６５．９５ ３６．３０％ １，４２１．８７ ３８．１９％ １，０８０．４３ ２９．０７％
自主品牌经销 ７５４．８３ ２５．７１％ ９５６．４０ ２５．６９％ ９５５．２４ ２５．７０％

线下小计 ２，４１２．５４ ８２．１６％ ２，８９５．９３ ７７．７７％ ２，３７５．４８ ６３．９１％
内销合计 ２，９３６．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７２３．４９ １００％ ３，７１６．６８ １００％

（四）主要原材料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包括传感器、ＩＣ、ＬＣＤ和电子元器件等电子类，

塑胶类、五金类和包材类等。
（五）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行业竞争情况
（１）整体竞争格局
测量仪器仪表制造业是一个全面开放的行业，行业内企业数量较多，行业整

体市场化程度较高。 整体而言，测量仪器仪表生产企业向综合性、专业性两个方
向发展，大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型企业，以及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或特种产
品的专业型企业将成为市场竞争的主要群体。 综合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
体现为：第一，产品系列齐全、品种较多，各类产品能够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具
有较强的快速响应能力，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全面的产品测试解决方案；第二，产
品和技术覆盖范围广，能够更全面、及时地把握行业发展动态，为基础技术研究、
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赢得先机， 从而为市场提供性能更优异、 品质更可靠的产
品。

全球领先的测量测试企业大多数属于综合型企业，其产品结构体系丰富，具
备一流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且具备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如美国Ｄａｎａｈｅｒ、德国
Ｒｏｈｄｅ ＆ Ｓｃｈｗａｒｚ、德国Ｔｅｓｔｏ、美国Ｆｌｉｒ、美国Ｆｌｕｋｅ等。 该等具有技术、品牌和产品
优势的跨国企业既是我国仪器仪表综合型企业的竞争对手， 也推动着我国仪器
仪表行业不断创新发展。 我国仪器仪表综合型企业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引进、消化
吸收和再创新等方式，产品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与国际领先跨国企业的差距不断
缩小，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这些企业初步具备了规模优势，产品结构和品类体系
齐全，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２）发行人所处细分领域的竞争格局
在电工电力仪表领域，专注于便携式测量仪器的知名品牌有法国Ｃ．Ａ、美国

Ｆｌｕｋｅ、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等，其中Ｆｌｕｋｅ是全球测量领域的领导者。 以电力领域用途最广
的万用表为例，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具备高精度、高测量速度、功能更完善
的多功能数字万用表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 在技术层面，高档数字万用表主要
由全球知名品牌占据主导，美国Ｆｌｕｋｅ、Ｉｎｎｏｖａ、Ｋｌｅｉｎ Ｔｏｏｌｓ是数字万用表的领先生
产者；我国生产万用表的厂家主要有台湾仪鼎仪器、华盛昌、优利德等，以中高档
和中低档万用表为主，且国产中档万用表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少数厂
商数字万用表的精度和测量速度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环境空气质量检测领域，我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技术水平和精密加
工方面不断提高，行业布局逐步完善，且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国内企业
实力明显增强。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调查数据，我国环境监测产品行业
集中度大幅提升，形成了一批以雪迪龙、聚光科技等为代表的领先企业。 红外设
备等作为重要的检测工具，在工业生产、能源环保、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等领域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 目前，红外热像仪中最核心的焦平面探测器由欧美厂商占主导
地位，日本、中国、以色列等国家也实现了焦平面探测器的量产，全球红外市场的
竞争整体较为集中，全球市场上主要有美国Ｆｌｉｒ、美国Ｆｌｕｋｅ、法国Ｕｌｉｓ等；国内市场
主要有高德红外、久之洋、大立科技等。

在医疗健康领域，家用医疗测量测试中最为常见的是体温计、血压计等电子
化医疗监测仪器。 目前，国际上该类医疗测试产品的竞争集中在少数企业当中，
知名的厂商主要有日本Ｏｍｒｏｎ、瑞士Ｍｉｃｒｏｌｉｆｅ等。 我国部分企业通过建立高效、灵
活的研发机制，开发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医疗检测
产品供应商，这些企业在保持产品功能优势，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的同时，逐渐加强了自有品牌建设的力度。

２、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拥有二十余年的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销售经验，与国际知名品牌合作

使公司更加接近国际前沿技术、设计及品质，公司已成长为行业内优秀的综合型
测量测试解决方案供应商，在技术研发、产品质量、产品品类、生产规模、客户资
源、业务拓展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公司高度注重自主设计和研发创新，通过将传感器应用、红外、电力、粉尘、气
体等测量技术与数据记录、ＡＰＰ软件等电子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由测量测试仪器产
品线拓展至行业测量方案的设计和开发，极大地丰富了仪器仪表的应用场景。 截至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拥有各类专利共２０７项。作为中国室内环境净化行业联盟副主
席单位、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第六届企业会员单位、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的
常务理事和副会长等单位，公司积极参与相关行业 ／国家标准的制定，如“医用环境
空气净化器（ＱＢ ／Ｔ ５２１７－２０１８）”、“红外人体表面温度快速筛检仪（ＧＢ ／Ｔ １９１４６－
２０１０）”、“过滤式空气净化器颗粒物净化性能分级（Ｔ ／ＣＡＱＩ １７－２０１６）”和“婴幼儿
室内空气质量分级（Ｔ ／ＣＡＱＩ １８－２０１６）”等。

坚持“以优异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生产一流的产品”理念，公司建立了完善
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以ＩＳＯ９００１产品质量合格标准为基础，公司不断提高产品
品质，产品符合国际ＣＥ、ＵＬ、ＧＳ质量认证标准、环保ＲｏＨＳ等要求。 凭借产品高精
度、高可靠性、强环境适应性等特征，公司与Ｆｌｉｒ、Ｋｌｅｉｎ Ｔｏｏｌｓ、Ｒｉｄｇｅ等国际大品牌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产品的直接销售国涵盖了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国家
等重要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市场认可度，为公司进一步在国内市场
和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推广自主品牌“ＣＥ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司与国际知名品牌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 通过自主设计
与生产，产品大量出口至海外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外销收入占我国出口交货值
的份额如下：

单位：亿元

年份
电工电力仪器仪表 环境监测仪器仪表

公司外销
收入

电工仪器仪表出
口交货值 所占份额 公司外销

收入
环境监测仪器仪表出

口交货值 所占份额

２０１６ ２．６３ ７３．６１ ３．５７％ ０．５９ ３６．４１ １．６３％
注：出口交货值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表中公司环境监测仪器仪表外销

收入不包括红外测温仪、红外热像仪等红外类产品的销售额。
报告期内，公司仪器仪表营业收入占我国市场规模的比重如下：

单位：亿元

年份
电工电力仪器仪表 环境检测仪表

公司营业
收入

电工仪器仪表主
营业务收入 所占份额 公司营业

收入
环境监测仪器仪表主

营业务收入 所占份额

２０１６ ２．６８ ６６７．８８ ０．４０％ ０．６９ ２７１．２７ ０．２５％
注：主营业务收入来自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拥有的房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未拥有房屋所有权证。
（二）租赁的房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正在承租的房屋共１８处，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方 承租方 地址 租赁面积
（M2） 租赁期限 用途

１
深圳市百旺信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华盛昌 深圳市南山区百旺信工

业区第１９＃、第２１＃厂房 １６，２２３．５８ 自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至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厂房

２
深圳市百旺信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华盛昌

深圳市南山区百旺信工
业区２７栋２至６楼１６８间

宿舍
６，５２６．５６ 自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至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宿舍

３
深圳市百旺信
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华盛昌 深圳市南山区百旺信工

业区２９栋共２３间宿舍 １，１２８．４９ 自２０１６年３月１日至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宿舍

４
深圳市蛇口渔
二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华盛昌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百旺
信工业区Ａ区（一区）４

号厂房
７，８３２．８４ 自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２日至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１日 厂房

５
深圳市南沙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华盛昌 深圳百旺阳光工业区６

号厂房１０１－１层 １，３３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２１
年５月３１日 工厂

６ 林焕辉 华盛昌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
水田社区三祝里工业区

６号厂房６楼北侧
９５０．００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９日至２０２３

年５月１８日 厂房

７
深圳市山禾益
通实业有限公

司
华盛昌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
罗租艾美特科技园７楼

西的房屋
２，８００．００ 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日至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 仓库

８ 刘爱春 华之慧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
华强广场２栋Ａ－９ＡＢ ２７５．５３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２０

年６月３０日 办公

９ 王金 北京新向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
路１６号２号楼２３层２７１２

室
８０．８３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至２０２０

年４月３０日 办公

１０ 鲍剑波 上海凯域 上海市武进路２８９号
７０３～７０５室 ３５．９０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至２０２２

年２月２７日 办公

１１ 赵志飞、晏海楠 巴中卓创 巴中财富广场Ａ区写字
楼第Ｆ１６层第１号局部 １８２．８４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１日至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０日 办公

１２ 杨宗清 巴中卓创
成都市金牛区赛云台西
一路８号五福花园６栋１

单元５－２号
１１９．８０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日至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１日 办公

１３ 李德华、何成福 巴中卓创
巴中市江北插旗山路
１６６号（凤栖苑）１幢３单

元３楼２号
９７．０７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至２０２１

年２月１３日 宿舍

１４ 格林伍德股份
有限公司

俄罗斯
华盛昌

俄罗斯莫斯科州红山区
布吉尔科娃６９ＫＭ环城
大道格林伍德办公综合
商业区３３栋底层２０号房

１４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至２０２０
年３月３１日 仓库

１５ 格林伍德股份
有限公司

俄罗斯
华盛昌

俄罗斯莫斯科州红山区
布吉尔科娃６９ＫＭ环城
大道格林伍德办公综合
商业区１栋第一层３２号
房和第二层５７号房

４９．９０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２０
年５月３１日 办公

１６ 格林伍德股份
有限公司

俄罗斯
华盛昌

俄罗斯莫斯科州红山区
布吉尔科娃６９ＫＭ环城
大道格林伍德办公综合
商业区１栋第一层３１室

３７．２０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２０
年４月３０日 办公

１７ 万通银成时装
有限公司

香港
华盛昌

观塘骏业街６２号京贸中
心５楼Ｅ室 ６５．００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６日至２０２０

年６月１５日 仓库

１８
ＷＦＢ不来梅经
济发展有限公

司

德国
华盛昌

德国 不莱梅 赫尔曼科
尔大街７号 不莱梅世界

贸易中心４号房
２３．３８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无限 办公

（三）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主要设备情况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 ／ 套） 原值（元） 净值（元） 成新率

１ 贴片机 ７ ４，９６６，６４４．０６ ４９６，６６４．４１ １０．００％
２ 注塑机 ／ 注塑成型机 １０ ３，８０８，６６７．７８ １，３２７，１１０．１２ ３４．８４％
３ 湿度发生器 ／ 温度发生器 ２ １，２２７，６９２．３２ ６６３，９６９．２８ ５４．０８％
４ 服务器 ３ ９２９，０９０．９５ ２３５，９８５．９８ ２５．４０％
５ 环境检测舱 ２ ８２２，２５３．２４ ４３９，９０５．４４ ５３．５０％
６ 切割机 １ ８０１，７０９．４０ ３９５，２８４．８２ ４９．３１％
７ 数据中心设备 ／ 交换设备 ２ ６９１，６６７．７８ １７６，９９４．９３ ２５．５９％
８ 校准源 ／ 校正源 ２ ６３４，５６２．０４ ６３，４５６．２１ １０．００％
９ 数控铣床 ２ 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５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 校验装置 １ ３８４，６１５．４０ １４２，３０７．７４ ３７．００％
１１ 中央空调 １ ３４３，０００．００ ３４，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 数控加工中心 １ ２９４，８７１．８０ １４３，１８７．４０ ４８．５６％
１３ 印刷机 １ ２２２，２２２．２２ ２２，２２２．２２ １０．００％
１４ 邦定机 １ ２１３，６７５．２２ ２１，３６７．５２ １０．００％
１５ 内窥镜 １ ２１０，８０３．３３ ２１，０８０．３３ １０．００％

合计 ３７ １６，１１１，４７５．５４ ４，２３９，８３６．４０ ２６．３２％
注：表格中所列为单位账面原值在２０万元及以上的设备。
（四）土地使用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１宗土地使用权，面积为５，１２６７．９０

平米，用途为工业用地，产权证书号为川（２０１８）巴中市巴州不动产权第００００４５８
号。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该宗土地的账面价值为４８７．５４万元。

（五）商标与专利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共拥有４８项注册商标及２０７项专利。
（六）软件著作权与域名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公司及子公司已登记９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６项域

名。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
１、经常性关联交易
（１）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关联销售金额 营收占比 关联销售金额 营收占比 关联销售金额 营收占比

华之慧科技 － － － － ３１１．９６ ０．６８％
ＣＥＭ德国 － － － － ７．３４ ０．０２％
上海盛量 － － － － －１０．１３ －０．０２％
北京盛仪瑞 － － －０．８０ ０．００％ ４５．４９ ０．１０％
ＣＥＭ 印度 － － １６．１７ ０．０３％ ０．４１ ０．００％

合计 － － １５．３７ ０．０３％ ３５５．０７ ０．７８％
注：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９日之前，本公司与华之慧科技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为完整

反映本公司与华之慧科技之间的交易和往来，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华之慧科技的
所有交易作为关联方交易一并披露。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 发行人关联销售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
重分别为０．７８％、０．０３％和０．００％，占比较小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对发行人经营业绩
影响较小。 发行人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关联销售价格采取市场价，相比与无关联第
三方的价格无明显差异，定价公允。

发行人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关联销售主要基于以下几种情形：
１）发行人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ＣＥＭ 德国销售发行人产品
报告期初， 发行人存在向ＣＥＭ德国销售发行人产品的情形。 为避免同业竞

争、减少关联交易，２０１７年７月起，发行人停止向ＣＥＭ德国销售。
２） 发行人向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车海霞控股或参股的关联企业上海盛量、

北京盛仪瑞及ＣＥＭ 印度销售发行人产品
报告期初，发行人存在向上海盛量、北京盛仪瑞及ＣＥＭ 印度销售发行人产

品的情形。 为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２０１７年７月起，发行人停止向上海盛
量、 北京盛仪瑞销售。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 车海霞与ＣＥＭ印度现有股东Ｖｉｋｒａｍ
Ｂｈａｎｓａｌｉ及Ｖｉｍａｌ Ｒａｊ Ｂｈａｎｓａｌ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将其实际持有的ＣＥＭ印度
４９．７９％股权转让给Ｖｉｋｒａｍ Ｂｈａｎｓａｌｉ及Ｖｉｍａｌ Ｒａｊ Ｂｈａｎｓａｌｉ，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签署日，前述股权转让已完成，ＣＥＭ印度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发行人向公司持股５％股东智奕投资实际控制人刘爱春控制的关联方华之
慧科技销售发行人产品

报告期初，发行人存在向华之慧科技销售发行人产品的情形。 为避免同业竞
争、减少关联交易，２０１７年７月起，发行人停止向华之慧科技销售。

（２）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

关联采购金额 占比 关联采购金额 占比 关联采购金额 占比

华之慧科技 － － － － ２，５５８．９０ １２．８４％
恒盛达五金 ３０９．２４ １．７８％ ３９２．７７ ２．００％ ３８２．４４ １．９２％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 － － － ５５．６６ ０．２８％

ＣＥＭ 德国 － － ５．９１ ０．０３％ － －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 － － － ４．５０ ０．０２％

合计 ３０９．２４ １．７８％ ３９８．６８ ２．０３％ ３，００１．５１ １５．０６％
注：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９日之前，本公司与华之慧科技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为完整

反映本公司与华之慧科技之间的交易和往来，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华之慧科技的
所有交易作为关联方交易一并披露。

２０１７年度、２０１８年度及２０１９年度， 发行人关联采购金额占当期采购总额的比
重分别１５．０６％、２．０３％和１．７８％，关联交易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发行人与上述关联
方之间关联采购价格采取市场价，相比与无关联第三方的价格无明显差异，定价
公允。

发行人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关联销售主要基于以下几种情形：
１）发行人向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车海霞之父亲控制的关联方恒盛达五金采

购原材料
报告期初，发行人存在向华之慧科技采购原材料的情形。 为避免同业竞争、

减少关联交易，２０１７年７月起，发行人停止向华之慧科技采购，发行人设立控股子
公司华之慧实业承接华之慧科技的业务。 发行人向华之慧实业和华之慧科技采
购同类产品没有明显价格差异。

２）发行人向公司持股５％股东智奕投资实际控制人刘爱春控制的关联方华之
慧科技采购原材料

报告期初，发行人存在向华之慧科技采购原材料的情形。 为避免同业竞争、
减少关联交易，２０１７年７月起，发行人停止向华之慧科技采购。

３）发行人接受公司董事杨晶瑾担任合伙人的企业提供的服务
报告期初， 发行人聘请了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税务

服务并支付相应报酬。 ２０１７年９月起杨晶瑾受聘了发行人董事后，发行人未再与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业务合作。

（３）支付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在２０１９年度从公司领取薪

酬的情况如下：
姓名 现担任公司职务 ２０１９年度税前薪酬 ／ 津贴（元） 是否从关联方领薪

袁剑敏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２，５０４，７２８．００ 否

车海霞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１，１４８，３２８．００ 否

伍惠珍 董事、副总经理 ７６６，４０８．００ 否

刘海琴 董事、财务经理 ４５４，３０８．００ 否

杨晶瑾 董事 ９６，０００．００ 否

陈燕燕 独立董事 ９６，０００．００ 否

朱庆和 独立董事 ９６，０００．００ 否

刘震国 独立董事 ９６，０００．００ 否

钟孝条 监事会主席 ３１０，３３１．００ 否

何慧 监事 ３１６，３７８．００ 否

刘赞 职工监事 ３５３，１４８．００ 否

黄春红 副总经理 ４７８，４０８．００ 否

胡建云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５６２，７２８．００ 否

金筱华 财务负责人 ５２７，３６８．００ 否

任欢 董事会秘书 ６１１，３４３．００ 否

宋亮华 核心技术人员 ４２４，８０８．００ 否

旷金华 核心技术人员 ４１４，８５８．００ 否

解危夷 核心技术人员 ３０８，６２８．００ 否

张传浩 核心技术人员 ４１９，８１８．００ 否

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在关联
企业领薪的情形。

（４）关联租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租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 租赁资产种类 ２０１９年度租金 ２０１８年度租金 ２０１７年度租金

刘爱春 房屋 ４９．５９ ４９．５９ ２４．８０
注：华之慧实业２０１７年７月起开始租赁该房产。
公司因经营需要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华之慧实业， 向关联方刘

爱春租赁了办公用地并向其支付房租。 相关租赁价格参照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
价格公允，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很小。

（５）发行人对华之慧科技既有采购又有销售的原因及其必要性
华之慧科技为刘爱春控制的企业，刘爱春未曾在香港华盛昌机械、深圳真宝

机械、ＣＥＭ（ＨＫ）、上海盛量等公司任职，仅控制华之慧科技与发行人发生交易，
未控制其他企业生产、销售发行人产品。

发行人向华之慧科技采购的主要产品为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向华之慧科技
销售的主要产品为华盛昌生产的各类仪器仪表、测试仪器。

发行人向华之慧科技采购的生产所需原材料具有种类多、用量小等特点，向
具体生产厂家零星采购前述原材料不能获得价格优势， 其通过向华之慧科技整
体打包采购的原因及其必要性包括：

（１）在货源方面，华之慧科技注册及经营在深圳市最大的电子产品批发市场
即华强北市场， 依靠该地理优势华之慧科技与华强北市场各电子元器件批发商
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 相较于其他供应商而言拥有较好的货源渠道及比价便
捷优势。

（２）在价格方面，由于华之慧科技通过现货现结的方式与华强北市场批发商
进行结算，该结算方式不占用批发商资金，生产厂商大多采用月结的方式与批发
商结算，因此批发商愿意以较低的价格销售给华之慧科技，故华之慧科技的采购
成本相对较低。

（３）在原材料供货方面，由于华盛昌采购的电子元器件具有种类繁多、数量
较少的特点，如发行人向元器件制造商直接采购，均面临由于采购量不足带来的
拒绝接单或者抬高价格问题，且需耗费较大的人力物力与多个制造商沟通，过程
繁琐复杂。 相比而言，华之慧科技拥有十余人的专业采购团队，能够满足发行人
多品类、小批量的采购需求。

发行人向华之慧科技销售的主要原因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 华之慧科技
逐步开发了一批优秀的终端客户资源，具备较强的销售能力，发行人将其开发为
下游客户以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华之慧科技既采购又销售的双向交易情形具有基于市场
需要的交易背景，具有合理的商业逻辑，相关交易定价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以
各自的商业利益为基础，决策彼此独立。

发行人报告期内与华之慧科技存在既有采购又有销售的情况具有真实、合
理的商业理由，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

２、偶发性关联交易
（１）关联方向公司转让资产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袁剑敏无偿向公司转让商标１项、专利３１

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述商标和专利使用权已经转让完成。 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袁剑敏向发行人无偿转让商标及专利主要是为了保证发行人
资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具有合理性。

（２）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
２０１７年２月９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授信协议》（合

同编号：２０１７年小金四字第００１７５００１３３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公
司提供３，０００万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１２个月。 ２０１７年２月９日袁剑敏、车海霞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公司在
前述《授信协议》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授信协议》（合
同编号：７５５ＸＹ２０１８０３８２６３），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向公司提供３，０００万
元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１２个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袁剑敏、车海霞与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为公司在前述《授信协
议》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除上述外，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委托贷款、出售固定资
产或土地、转让商标、专利、股权等偶发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未发现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形。

（３）公司向关联方转让资产
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的管理工作，集中精力发展公司主营业务，整合公

司经营资源，优化公司的投资布局，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５日，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并作出决
议， 将公司持有的南昌白龙马航空科技有限公司１０％股权以评估值为基础作价
２０１．４０１万元转让给袁剑敏，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业经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０日召开的
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及关联股东均在表决时予以回避。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公司与袁剑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公司持有的南昌
白龙马航空科技有限公司１０％股权以经评估的价值为基础定价２０１．４０１万元转让
给袁剑敏，并相应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关联方资金往来
（１）公司应收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账面金额 坏账准备

北京盛仪瑞 － － － － ４３．３１ ２．１７
合计 － － － － ４３．３１ ２．１７

（２）公司应付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的应付账款情况如下：
１）应付账款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恒盛达五金 １２１．４６ １５４．５１ １１７．３７
华之慧科技 － － －
ＣＥＭ德国 － ６．７５

合计 １２１．４６ １６１．２７ １１７．３７
２）其他应付款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
限公司 － － ４．５０

合计 － － ４．５０
４、关联交易汇总表
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按内容和性质归集汇总如下：
（１）公司应付关联方款项
１）关联销售、关联采购

单位：万元

关联
销售

交易对方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营收占比 金额 营收占比 金额 营收占比

华之慧科技 － － － － ３１１．９６ ０．６８％
ＣＥＭ德国 － － － － ７．３４ ０．０２％
上海盛量 － － － － －１０．１３ －０．０２％

北京盛仪瑞 － － －０．８０ ０．００％ ４５．４９ ０．１０％
ＣＥＭ 印度 － － １６．１７ ０．０３％ ０．４１ ０．００％

小计 － － １５．３７ ０．０３％ ３５５．０７ ０．７８％
关联股权

转让 袁剑敏 － － ２０１．４０ ０．４１％ － －

合计 － － ２１６．７７ ０．４４％ ３５５．０７ ０．７８％

关联
采购

交易对方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金额 采购占比 金额 采购占比 金额 采购占比

华之慧科技 － － － － ２，５５８．９０ １２．８４％
恒盛达五金 ３０９．２４ １．７８％ ３９２．７７ ２．００％ ３８２．４４ １．９２％

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 － － － ５５．６６ ０．２８％

ＣＥＭ 德国 － － ５．９１ ０．０３％ － －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 － － － － ４．５０ ０．０２％

小计 ３０９．２４ １．７８％ ３９８．６８ ２．０３％ ３，００１．５１ １５．０６％
关联租赁 刘爱春 ４９．５９ ０．２８％ ４９．５９ ０．２５％ ２４．８０ ０．１２％

合计 ３５８．８３ ２．０６％ ４４８．２７ ２．２８％ ３，０２６．３１ １５．１８％
２）关联应收应付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３１
应收账款 － － ４３．３１

其他应收款 － － －
应付账款 １２１．４６ １６１．２７ １１７．３７

其他应付款 － － ４．５０
３）其他

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备注

董监高薪酬 董监高 董监高在公司领取薪酬

公司接受商标、专利无偿转让 袁剑敏 报告期内，袁剑敏无偿向公司转让商标１项、专利３１项

公司接受担保１ 袁剑敏、车海霞
２０１７年２月９日袁剑敏、 车海霞为公司在与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 《授信协议 》项下的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公司接受担保２ 袁剑敏、车海霞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袁剑敏、 车海霞为公司在与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 《授信协议 》项下的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５、关联交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以经常性关联交易为主，公司对关联客户和非关联

客户的销售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 对关联供应商和非关联供应商的采购价格不
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不存在通过关联销售、关联采购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关联方
向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行为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
大影响。

６、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２日召开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确认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期间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发行人及其前
身华盛昌有限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
认。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４日召开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认自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发行人自２０１８年７月
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认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
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关联交易的议案》， 对发行人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９年
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

公司独立董事于２０１８年８月出具的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对公司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期间关联交易的确认核查意见》确
认：“公司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均属合理、必
要，交易过程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关联交易内容真实、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于２０１９年２月出具的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对公司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关联交易的确认核查意见》确认：
“公司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均属合理、 必要，
交易过程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关联交易内容真实、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
司独立董事于２０２０年２月出具的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关联交易的确认核查意见》 确认：
“公司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均属合理、 必要，
交易过程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关联交易内容真实、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七、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 简要经历及任期起止日期 ２０１９年薪酬
（万元）

袁剑敏
董事长、
总经理 男 １９５７年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袁剑敏于１９７９
年７月至１９８８年 ５月在 上海 电表 厂任 职 ；１９８８年 ６月至
１９９１年２月在香港数模技术有限公司任工程师 ；１９９１年３
月起入职华盛昌有限 ，１９９５年７月起担任华盛昌有限董
事 、 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年３月起实际负责华盛昌有限运营 ，
２００１年８月起担任华盛昌有限董事长兼总经理 。 ２０１７年９
月至今担任股份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２０１８年５月起担任
深圳市仪器仪表与自动化行业协会会长。

２５０．４７

车海霞
副董事
长 、副总
经理

女 １９７２年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清华大学金融投资与资
本运营高级研修班在读。 车海霞于１９９１年３月起入职华
盛昌有限财务部， ２００１年８月起任公司副董事长 。 ２０１７年
９月至今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１１４．８３

伍惠珍 董事 、副
总经理

女 １９８１年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伍惠珍于２００５
年４月起入职华盛昌有限业务部 ， 先后担任公司业务
员、销售经理。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

７６．６４

刘海琴 董事 女 １９６２年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清华大学金融投资与资
本运营高级研修班在读。 刘海琴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８３年
１月在浙江五龙中学任教 ，１９８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９月在嵊
泗县五龙船舶修造厂财务部任职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起入职华
盛昌有限财务部 ， 并于２０１１年３月起担任华盛昌有限董
事、财务经理。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财务经理 。

４５．４３

杨晶瑾 董事 女 １９７５年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北京大学私
募股权投资 （ＰＥ）与企业上市高级研修班结业 ，中国注
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 。 杨晶瑾于１９９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１
月在植华实业 （深圳 ）有限公司任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３年１１
月至２００７年４月任香港安达信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业务负
责人 ；２００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深圳市巨源税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任所长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起至２０１９年８月任立
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合伙人 。 ２０１６年５月
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担任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 ２０１９年９月起担任信永中和（北京 ）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合伙人。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担任
公司董事。

９．６０

朱庆和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５６年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大专学历 ，中国注册会
计师 、中国注册税务师。 朱庆和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起先后在
上海第三制药厂 、深圳中机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业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任职 ；２０１４年３月起至
今任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所所
长 ；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今任职上海细谨企业管理事务所所
长。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

９．６０

刘震国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７２年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硕士学历 。刘震国于１９９５
年７月至２００１年３月在深圳市地方税务局检查处任科员 ；
２００１年３月至２００２年３月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职
法律顾问 ；２００２年３月至今在北京德恒 （深圳 ）律师事务
所任总部管委会成员、德恒深圳管委会主任。２０１７年９月
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

９．６０

陈燕燕 独立董
事

女 １９６３年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陈燕
燕于１９８５年６月起先后任职于安徽省马鞍山市政府经济研究
院、深圳市纺织工业公司、深圳振粤发展总公司、深圳市城建集
团公司、深圳市城建九洲公司、深圳市城建梅园公司。现任中国
燃气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杰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及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文
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９．６０

钟孝条
监事会
主席 男 １９８０年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大专学历 。 钟孝条于２０００年１０
月至２００７年６月在深圳日生集团任技术员 、助理工程师 、工程
师 ；２００７年８月起入职华盛昌有限研发部 。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 ，担
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

３１．０３

何慧 监事 女 １９８０年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何慧于２００４年６月起
加入华盛昌有限业务部。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３１．６３

刘赞
职工监

事 男 １９８１年
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大专学历 。 刘赞于１９９８年３月
起加入华盛昌有限生产工程部。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 ，担任公司职
工监事。

３５．３１

黄春红 副总经
理

女 １９７８年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黄春红于２００２年８月
起加入华盛昌有限业务部。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４７．８４

胡建云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７５年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专学历。 胡建云于１９９４年３月
起加入华盛昌有限开发部。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５６．２７

金筱华
财务总

监 男 １９６５年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金
筱华于１９８８年８月起先后任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政研室 、国家
外汇管理局珠海分局、珠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水集团远洋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通洋化工有限公司、民太安保险公估股份
有限公司、（香港）雅兰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华夏远景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海石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１月起入职华盛昌
有限任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５２．７４

任欢
董事会
秘书 女 １９８５年

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 任欢于２００９年７月至２０１０年２
月在贺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任法务兼财务会计；２０１０年４
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在深圳市实正共盈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任法
务兼经营管理助理；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在北京大成 （深圳）
律师事务所任律师；２０１７年６月起加入华盛昌有限任董事会秘
书。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６１．１３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月，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在其他单位
的重要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兼职单位名称 兼职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袁剑敏

华之慧实业 董事长 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

华聚企业 执行合伙人 发行人之股东

华航机械 执行合伙人 发行人之股东

巴中卓创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

香港华盛昌 董事 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

车海霞
上海凯域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

嵊泗县五龙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监事 车海霞持有该公司９９％的股权，并担
任该公司监事

刘海琴
北京新向 执行董事 、经理 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

华之慧实业 董事 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

杨晶瑾
深圳华俨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信永中和 （北京 ）税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合伙人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陈燕燕

中国人民大学深圳校友会副会长 副会长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中国物流学会 特约研究员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深圳市杰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朱庆和

上海亚柏高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监事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上海翼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监事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深圳业信会计师事务所 注册会计师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上海细谨企业管理事务所 所长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亚太鹏盛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合伙人 、 上海分所所
长、注册税务师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刘震国
北京德恒 （深圳 ）律师事务所 德 恒 总 部 管 理 合 伙

人、深圳管委会主任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深圳市灵商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金筱华 前海九天慈光文化产业 （深圳 ）股份
有限公司

监事 无兼职外的其他关联关系

刘赞 华之慧实业 监事 发行人之控股子公司

（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姓名 持股方式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持股数量
（万股 ）

合计持股
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

合计持股
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

合计持股
比例 （％）

袁剑敏

直接 ７，２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 ７２．００
间接 ４７０．８０ ４．７１ ４７０．００ ４．７０ ４７０．００ ４．７０
合计 ７，６７０．８０ ７６．７１ ７，６７０．００ ７６．７０ ７，６７０．００ ７６．７０

车海霞

直接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间接 １４．００ ０．１４ １４．００ ０．１４ １４．００ ０．１４
合计 １，０１４．００ １０．１４ １，０１４．００ １０．１４ １，０１４．００ １０．１４

伍惠珍 间接 ４８．００ ０．４８ ４８．００ ０．４８ ４８．００ ０．４８
刘海琴 间接 ２５．００ ０．２５ ２５．００ ０．２５ ２５．００ ０．２５
杨晶瑾 － － － － － － －
陈燕燕 － － － － － － －
朱庆和 － － － － － － －
刘震国 － － － － － － －
钟孝条 间接 １５．００ ０．１５ １５．００ ０．１５ １５．００ ０．１５
何慧 间接 ２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０
刘赞 间接 ２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０

黄春红 间接 ３６．００ ０．３６ ３６．００ ０．３６ ３６．００ ０．３６
胡建云 间接 ４０．００ ０．４０ ４０．００ ０．４０ ４０．００ ０．４０
金筱华 间接 ３０．００ ０．３０ ３０．００ ０．３０ ３０．００ ０．３０
任欢 间接 ３４．００ ０．３４ ３４．００ ０．３４ ３４．００ ０．３４

胡开云 间接 １８．００ ０．１８ １８．００ ０．１８ １８．００ ０．１８
黄京北 间接 ５．００ ０．０５ ５．００ ０．０５ ５．００ ０．０５
宋亮华 间接 ３０．００ ０．３０ ３０．００ ０．３０ ３０．００ ０．３０
旷金华 间接 ２５．００ ０．２５ ２５．００ ０．２５ ２５．００ ０．２５
解危夷 间接 １５．００ ０．１５ １５．００ ０．１５ １５．００ ０．１５
张传浩 间接 ２２．００ ０．２２ ２２．００ ０．２２ ２２．００ ０．２２

合计 ９，０６７．８０ ９０．６８ ９，０６７．００ ９０．６７ ９，０６７．００ ９０．６７

上述名单中，胡建云与胡开云为兄弟关系，黄春红与黄京北为姐弟关系。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其他直接、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
（一）本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自然人袁剑敏直接持有公司７，２００．００万股股

份，持股比例为７２．０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自然人袁剑敏直接持有公司７，２００．００万股股

份，直接持股比例为７２．００％；通过华聚企业间接持有公司０．６１％的股份；通过华航
机械间接持有公司４．１０％的股份。 袁剑敏直接及间接方式共持有公司７６．７１％的股
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自然人袁剑敏与车海霞之间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动的安排， 双方按各自所持
有股份行使股东权利，在发行人的决策与经营管理上并未形成一致行动关系，不
存在共同控制发行人的情形，因此未将车海霞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

袁剑敏先生拥有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码为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５７０１２６＊＊＊＊，无境外
永久居留权，住址为深圳市福田区。 袁剑敏先生基本情况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七、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一）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袁剑敏先生，未发生变更。
九、简要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报表
１、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２３４，１５１，１８４．１２ １２０，２８８，４５３．４７ ８５，１４６，６５４．３６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 －
应收票据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
应收账款 ６８，０７９，１４６．９２ ７８，１３２，８２１．７６ ８０，３８４，９９０．４２
预付款项 ３，２５６，２８１．４５ ４，７０４，１６５．５８ ５，９９５，０７０．９７
其他应收款 １０，４２３，０９４．２６ ８，８３２，９８５．５７ １４，４１４，５０９．００
存货 １１９，９４３，１０５．８７ １３１，６４８，５１４．９４ １３５，７４４，３５４．６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其他流动资产 ４，４３２，１６２．６６ ５，２４８，２２０．４７ ９，４１６，１５７．３４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４０，３３４，９７５．２８ ３４８，９９５，１６１．７９ ３３１，１０１，７３６．６９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７，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 １３，５０７，３３７．７９ １６，３６６，７２９．９３ １６，３３７，８１５．０６
在建工程 ５，３４８，１７１．２４ １，０５６，１３６．９２ －
无形资产 ４，８７５，３９３．０７ ４，９７８，７５８．３１ ４，８８３，６４１．５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９４６，６３７．３２ １，８１３，５９８．３２ ９８３，４７２．６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０２８，９７７．７２ ６，７０１，１６５．４９ ５，２４８，５１６．０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６１２，５５９．８０ ８５，５８０．００ １，１５９，４６２．４１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２，３１９，０７６．９４ ３１，００１，９６８．９７ ３５，７６２，９０７．６２

资产总计 ４７２，６５４，０５２．２２ ３７９，９９７，１３０．７６ ３６６，８６４，６４４．３１

（接上表）
资产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 － ４，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４７，４３１，２５２．６２ ４７，２０９，０１５．２９ ４７，２３５，３７３．６５
预收款项 ４，７１３，５２６．４６ ５，５９０，２４９．１６ ５，４１４，７３８．０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４，３３８，６４５．９９ １４，６２２，９６１．３８ １７，８５０，５８５．５６
应交税费 ５０７，３４２．３２ ５３５，６８７．６８ ８，２０３，７７２．１７
其他应付款 ７，６８１，６５１．６９ ６，６３６，２６２．５６ ５，９４２，６０９．６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７４，６７２，４１９．０８ ７４，５９４，１７６．０７ ８９，１９７，０７９．０６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应付债券 － － －
预计负债 － － －
递延收益 ４，９８２，９８０．４６ ４，９９３，２２８．３４ ６，９３２，４３９．００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６５，９３６．６９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９８２，９８０．４６ ４，９９３，２２８．３４ ６，９９８，３７５．６９

负债合计 ７９，６５５，３９９．５４ ７９，５８７，４０４．４１ ９６，１９５，４５４．７５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或股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３５，２８０，０８２．８８ １３５，２８０，０８２．８８ １３５，２８０，０８２．８８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６，５１４．９８ －１４９，４９６．３０ －１４３，９０３．３３
盈余公积 ２３，２５６，５６５．７９ １４，２７２，６７０．５１ ５，６３０，４６６．０３
未分配利润 １２５，６６９，１７５．４０ ４３，６９２，３８８．３３ ２２，５４８，２５３．５４
专项储备 ８，５９５，１９０．９６ ７，１７５，０７０．０９ ７，２４４，７８３．８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９２，８３７，５３０．０１ ３００，２７０，７１５．５１ ２７０，５５９，６８２．９４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６１，１２２．６７ １３９，０１０．８４ １０９，５０６．６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９２，９９８，６５２．６８ ３００，４０９，７２６．３５ ２７０，６６９，１８９．５６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４７２，６５４，０５２．２２ ３７９，９９７，１３０．７６ ３６６，８６４，６４４．３１

2020年 3 月 23 日 星期一
制作 刘凡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3

（下转C4版）

（上接C2版）


